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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 / T 1. 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JT / T 816—2011《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 与 JT / T 816 - 2011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 1 章,2011 年版的第 1 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 章,2011 年版的第 2 章);
———增加了“机动车维修经营”“托修方”“车辆进厂交接单”“车辆验收交接单”“客户满意度”5 个

术语和定义(见 3. 1、3. 2、3. 4、3. 5、3. 6);
———删除了 “整车修理”“原厂配件”“副厂配件”“修复配件”4 个术语和定义(见 2011 年版的 3. 3、

3. 4、3. 5、3. 6);
———修改了“机动车维修服务”的术语和定义(见 3. 3,2011 年版的 3. 2);
———删除了关于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和从业资格信息的要求(见 2011 年版的 4. 1、4. 4);
———增加了关于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的要求(见 4. 1);
———增加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维修质量主体责任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要求(见 4. 2);
———修改了信息公开的要求(见 4. 3,2011 年版的 4. 3);
———修改了信息公示的要求(见 4. 4,2011 年版 4. 4);
———修改了信息化的要求(见 6. 8,2011 年版 4. 5);
———修改了配件的要求(见 6. 3,2011 年版 4. 6);
———修改了机动车维修服务流程(见 5. 1,2011 年版的 5. 1);
———增加了建立机动车维修档案的要求(见 5. 1、5. 8);
———删除了签订合同的要求(见 2011 年版的 5. 1、5. 4);
———修改了维修接待的要求(见 5. 2,2011 年版的 5. 2);
———修改了进厂检验的要求(见 5. 3,2011 年版的 5. 3);
———修改了维修作业与过程检验的要求(见 5. 4,2011 年版 5. 5);
———修改了竣工检验的要求(见 5. 5,2011 年版的 5. 6);
———修改了结算交车的要求(见 5. 6,2011 年版的 5. 7);
———增加了机动车维修费用结算清单的要求(见 5. 6. 6、5. 6. 7);
———增加了更换下的与环保或安全有关的配件处理要求(见 5. 6. 7);
———增加了建立机动车维修档案的要求(见 5. 7);
———修改了返修与抱怨处理的要求(见 5. 8,2011 年版的 5. 8);
———修改了跟踪服务的要求(见 5. 9,2011 年版的 5. 9);
———修改了人员管理的要求(见 6. 1,2011 年版的 6. 1);
———修改了教育培训制度的要求(见 6. 1. 3,2011 年版的 6. 1. 3);
———增加了与从业人员签订安全责任书的要求(见 6. 1. 4);
———增加了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要求(见 6. 1. 5);
———修改了设施管理的要求(见 6. 2. 1,2011 年版的 6. 2. 1、6. 2. 2);
———增加了电动汽车维修作业区的要求(见 6. 2. 1. 6);
———修改了设备管理的要求(见 6. 2. 2,2011 年版的 6. 2. 3、6. 2. 4、6. 2. 5、6. 2. 6、6. 2. 7);
———增加了电动汽车维修设备的要求(见 6. 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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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设备工具使用年限的要求(见 6. 2. 2. 10);
———修改了配件管理的要求(见 6. 3,2011 年版的 6. 3);
———删除了副厂配件的表述(见 2011 年版的 4. 6、5. 7. 3、6. 3. 3);
———增加了同质配件的表述(见 6. 3. 4、6. 3. 5);
———增加了维修配件合理储备的要求(见 6. 3. 8);
———修改了现场管理的要求(见 6. 4,2011 年版的 6. 6);
———修改了资料管理的要求(见 6. 5,2011 年版的 6. 7);
———增加了信息化管理的要求(见 6. 6);
———增加了服务质量评价的要求(见 6. 7);
———修改了安全管理的要求(见第 7 章,2011 年版的 6. 4);
———修改了环保管理的要求(见第 8 章,2011 年版的 6. 5);
———删除了服务质量控制的要求(见 2011 年版的第 7 章);
———增加了车辆进厂交接单(见附录 A);
———增加了车辆验收交接单(见附录 B)。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 / TC 247)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汽车维护与修理》杂志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京伟、李东江、刘瑞昕、王凯明、于开成、康学楠、许行宇、王红银、汤多顺、

姜国、张大龙。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T / T 81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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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维修服务的基本要求,以及维修服务流程、服务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环保管理

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汽车整车维修、综合小修和专项维修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

者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 T 5624　 汽车维修术语

GB / T 16739. 1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第 1 部分:汽车整车维修企业

GB / T 16739. 2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第 2 部分:汽车综合小修及专项维修业户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 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 26877　 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JT / T 774　 汽车空调制冷剂回收、净化、加注工艺规范

JT / T 1132. 1　 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第 1 部分:总体技术要求

JT / T 1133　 机动车维修费用结算清单

3　 术语和定义

GB / T 5624、GB / T 1959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机动车维修经营　 motor vehicle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以维持或者恢复机动车技术状况和正常功能,延长机动车使用寿命为作业任务所进行的维护、修理

以及维修救援等相关经营活动。
3. 2

托修方　 entrusted maintenance party
将机动车维修及相关业务委托给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的组织或个人。

3. 3
机动车维修服务　 motor vehicle maintenance service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向托修方提供机动车维护、检测、诊断、修理、救援等业务服务的总称。

3. 4
车辆进厂交接单　 vehicle incoming handover sheet
托修方将待修车辆移交给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时的交接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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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车辆验收交接单　 vehicle acceptance handover sheet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将修竣车辆移交给托修方时的交接凭证。

3. 6
客户满意度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
托修方期望值与体验的匹配程度,即托修方通过对维修服务感知的效果与其期望值相比较后得出

的指数。

4　 基本要求

4. 1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简称“经营者”)应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备案,在经营场所的

醒目位置悬挂统一式样的“机动车维修标志牌”,并按照备案的经营范围开展机动车维修服务。
4. 2　 经营者应依法经营、诚实信用、公平竞争、优质服务,并落实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维修质量主体

责任。
4. 3　 经营者应公开机动车维修工时定额及在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的工时单价等。
4. 4　 经营者应在业务接待区域醒目位置公示以下信息:

a)　 营业执照;
b)　 业务受理程序;
c)　 服务质量承诺;
d)　 投诉受理程序和方式;
e)　 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监督投诉电话;
f)　 从事机动车维修救援服务的,应公示服务时间、电话、收费标准;
g)　 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业务接待员、质量检验员及主要维修技术人员等信息。

5　 维修服务流程

5. 1　 维修服务流程建立

经营者应建立适合本企业的机动车维修服务流程。 机动车维修服务基本流程见图 1。

图 1　 机动车维修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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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维修接待

5. 2. 1　 一般要求

5. 2. 1. 1　 维修接待主要包括进厂维修接待、预约维修接待、救援维修接待。
5. 2. 1. 2　 业务接待员应着装整齐,遵守礼仪规范,主动热情,真诚友好,仪表端庄,语言文明,自报工号

或岗位信息。
5. 2. 1. 3　 业务接待员应能规范、熟练、及时地为托修方提供咨询服务。

5. 2. 2　 进厂维修接待

5. 2. 2. 1　 业务接待员应完整、准确记录托修方服务需求,查验车辆相关证件,与托修方一起进行环车

检查,填写车辆进厂交接单(参见附录 A)。 环车检查时应对可能造成污损的车身部位进行必要防护。
5. 2. 2. 2　 业务接待员应提醒托修方对车内物品进行清理,并将贵重物品随身带走。 若托修方需要提

供寄存随车物品服务,业接接待员应在车辆进厂交接单上详细记录,并妥善保管。
5. 2. 2. 3　 车辆进厂交接单应至少一式两联,经托修方签字确认,其中一联交由托修方保存。

5. 2. 3　 预约维修接待

5. 2. 3. 1　 经营者可采用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为托修方提供预约维修服务。
5. 2. 3. 2　 业务接待员应详细记录预约维修的托修方和车辆信息,并根据托修方提供的信息、意愿和企

业条件,与托修方商定作业内容、进厂时间和预计竣工时间。 经双方确认后,经营者应做好人员、场地、
设备、配件准备,按约安排车辆维修。
5. 2. 3. 3　 预约维修车辆进厂时,经营者应按 5. 2. 2 的要求做好接待。

5. 2. 4　 救援接待

5. 2. 4. 1　 经营者可采用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为托修方提供救援服务。
5. 2. 4. 2　 经营者接到救援信息后,应详细记录托修方姓名、车牌号码、品牌型号、故障现象、车辆位置、
联系电话等信息。
5. 2. 4. 3　 经营者应区别不同情况实施救援,并做好救援记录:

a)　 通过对话可解决的,应详细解答,具体指导,及时帮助处理。
b)　 确需现场救援的,应提出可行救援方案,主动告知救援收费标准,组织救援人员在规定时间内

赶到救援现场。
c)　 需拖拽进厂维修的,应经托修方同意,并对被拖拽车辆外观进行检查,在客户签字确认检查结

果后,及时实施拖拽服务。 车辆进厂时,应按 5. 2. 2 的要求做好接待。
5. 2. 4. 4　 经营者承诺提供 24h 救援服务的,在夜间或恶劣天气等条件下接到托修方紧急救援服务请

求时,应及时安全地实施救援服务。

5. 3　 进厂检验

5. 3. 1　 业务接待员应根据托修方陈述,结合机动车维修档案对车辆进行初步诊断。 必要时,应安排相

应维修技术人员进行技术诊断并告知可能产生的诊断费用。
5. 3. 2　 经营者应在专用的工位或区域,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对车辆进行进厂检验,确定维修类别和作业

项目,做好进厂检验记录。
5. 3. 3　 如车辆需要拆检或路试,应征得托修方同意。
5. 3. 4　 进厂检验后,应告知托修方诊断结果、拟定维修方案、建议维修项目、需要更换的配件和维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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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预算,并交由托修方在机动车维修合同(托修单)上确认签字。

5. 4　 维修作业与过程检验

5. 4. 1　 经营者应根据机动车维修合同(托修单)确认的维修类别和作业项目,开具派工单。 派工单应
详细注明维修项目、作业部位、完成时间和其他要求。
5. 4. 2　 维修前,维修人员应视情对待修车辆进行车身清洁。
5. 4. 3　 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应采用合理措施防护车身内外表面等部位。
5. 4. 4　 机动车维修作业人员应按照派工单、相关标准要求及机动车生产企业提供的维修手册、使用说

明书和有关技术资料进行维修作业。
5. 4. 5　 经营者不应擅自扩大维修作业范围。
5. 4. 6　 经营者不应通过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等维修作业,使
机动车通过排放检验。
5. 4. 7　 质量检验人员应实施车辆维修过程检验,并做好检验记录。 检验不合格的作业项目应返工,返
工后应重新进行检验,并保留重新检验记录。
5. 4. 8　 经营者宜采用可视窗口或视频设备、网络等方式,供托修方实时查看在修车辆状态。
5. 4. 9　 业务接待员应跟踪车辆维修情况,视需向托修方反馈维修进度;当维修工期延长或维修项目变

更时,应及时与托修方沟通,征得托修方同意后签字确认。
5. 4. 10　 车辆维修竣工后,维修人员应对车辆外表和内饰进行清洁,将车辆停放在竣工区域。

5. 5　 竣工检验

5. 5. 1　 车辆维修竣工后,质量检验人员应核查维修作业项目完成情况,按相关标准要求及机动车生产
企业提供的维修手册、使用说明书和有关技术资料进行维修竣工检验,填写维修竣工检验记录,并签字

确认。
5. 5. 2　 对于进行二级维护、总成修理、整车修理的车辆,竣工检验合格后应由质量检验人员签发机动

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对竣工检验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目,应填写返工单,由维修人员返工作业直至合

格。 如因返工导致不能按时交车,业务接待员应及时联系托修方,与托修方协商交车时间变更情况。
5. 5. 3　 竣工检验不合格的车辆不应交付托修方。

5. 6　 结算交车

5. 6. 1　 竣工检验合格的车辆,业务接待员应查看车辆外观,清点随车物品,通知托修方验收接车,并将
维修作业项目、配件材料使用、维修竣工检验情况,以及出厂注意事项、质量保证期等内容告知托修方。
5. 6. 2　 业务接待员应配合托修方验收车辆,填写车辆验收交接单(参见附录 B),由托修方签字确认

后,引导并陪同托修方办理结算手续。
5. 6. 3　 经营者应严格按照备案并公示的维修工时定额及单价、配件价格等核定维修费用。
5. 6. 4　 托修方对维修作业项目和维修费用有疑问时,业务接待员应认真听取托修方的意见,作出合理

解释。
5. 6. 5　 经营者应使用规定的结算票据,并向托修方交付维修结算清单。 维修结算清单应符合 JT / T 1133
的要求。
5. 6. 6　 经营者不出具规定的结算票据和维修结算清单的,托修方有权拒绝支付维修费用。
5. 6. 7　 完成结算手续后,业务接待员应为托修方办理出门手续,交付车辆钥匙、托修方寄存物品、托修

方支付过费用的剩余维修材料及更换下的配件(与环保或安全有关的配件除外,但应向托修方说明)。

5. 7　 机动车维修档案建立

5. 7. 1　 经营者应建立机动车维修档案,并实行机动车维修档案的电子化管理。 机动车维修档案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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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维修合同(托修单)、维修项目、维修人员及维修费用结算清单等。 进行二级维护、总成修理、整车修

理的,机动车维修档案还应包括质量检验单、质量检验人员、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副本)等。
5. 7. 2　 经营者应按照 JT / T 1132. 1 的规定如实填报、及时上传承修车辆的维修电子数据记录至汽车维

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5. 7. 3　 经营者应能将机动车维修档案提供给托修方查阅或复制。

5. 8　 返修与抱怨处理

5. 8. 1　 经营者应建立车辆返修与抱怨处理制度,做好车辆返修与抱怨处理记录,对返修与抱怨项目进

行分析,制订和落实应对和改进措施。
5. 8. 2　 在质量保证期和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内,车辆出现返修时,经营者应安排专人对车辆进行检验确

认,确属维修质量问题的,应及时无偿返修,不得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并按照竣工出厂时间重新计算返

修项目质量保证期。
5. 8. 3　 在质量保证期和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内,车辆因同一故障或者维修项目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

使用的,经营者应负责联系其他经营者修理,并承担相应修理费用。
5. 8. 4　 经营者应严格执行托修方抱怨处理制度,明确受理范围、受理部门或人员及其职责、处理部门

或人员及其职责、受理时限、处理时限等。
5. 8. 5　 当托修方无法与经营者就抱怨事宜达成共识时,应告知托修方其他投诉处理的合法途径和相

关机构。
5. 8. 6　 经营者应将托修方抱怨的补救措施和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托修方。
5. 8. 7　 经营者应留存返修和抱怨办理的记录,并定期进行分析、总结。

5. 9　 跟踪服务

5. 9. 1　 跟踪服务应覆盖所有托修方。
5. 9. 2　 车辆维修竣工出厂后,经营者可通过意见卡、电话、短信、微信或登门拜访等方式回访托修方,
征询托修方对车辆维修服务的意见,并做好记录。 对托修方的意见和建议应及时沟通并妥善处理。
5. 9. 3　 回访人员应统计分析托修方意见,并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处理。 对返修和抱怨处理后的结果

应继续跟踪。
5. 9. 4　 经营者应及时关注、留存和处理来自媒体报道和反馈的有关本企业的相关信息。

6　 服务质量管理

6. 1　 人员管理

6. 1. 1　 经营者应按照 GB / T 16739. 1、GB / T 16739. 2 的要求配置人员。
6. 1. 2　 经营者应明确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
6. 1. 3　 经营者应建立教育培训制度,制订并实施培训计划,做好培训记录,对培训效果实施考核评估。
经营者应开展和积极参与技能竞赛活动,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
6. 1. 4　 经营者应加强对从业人员从业行为管理,促进从业人员诚信、规范地从事机动车维修作业。

6. 2　 设施设备管理

6. 2. 1　 设施管理

6. 2. 1. 1　 厂区应环境清洁、区域标志明显,重要区域应设立警示标志。
6. 2. 1. 2　 厂区地面应平整坚实,道路应满足消防及服务车辆通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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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1. 3　 办公区域应布局合理、标识清楚、整洁卫生。
6. 2. 1. 4　 业务接待室服务设施应配套齐全、整洁卫生。
6. 2. 1. 5　 维修作业区应合理布局,按照功能设置独立的作业区域,钣金、涂漆等特殊作业场所应单独

设置;维修作业区应有充足的自然采光或照明,采暖通风应满足机动车维修作业的要求;在维修作业区

应设置消防安全标志、疏散标志及应急照明灯。
6. 2. 1. 6　 电动汽车维修作业区应根据不同的检测维修项目划分相应的功能区。 各区域之间应设置标

示线或隔离设施,高压检测和维修作业区应铺设高压绝缘毯或高压绝缘胶垫。
6. 2. 1. 7　 维修作业区应干净整洁,工具、物料摆放有序。
6. 2. 1. 8　 维修设备及物料应贴有清晰的标识。
6. 2. 1. 9　 经营者应定期开展设施的有效性检查并记录,确保设施持续满足要求。

6. 2. 2　 设备管理

6. 2. 2. 1　 经营者应采用节能、环保、安全的设备。
6. 2. 2. 2　 经营者应建立健全设备管理制度,明确设备购置、验收、操作、维护、检修、变更和报废的管控

要求,并保存相关记录。
6. 2. 2. 3　 经营者应建立设备档案,并及时更新档案信息。
6. 2. 2. 4　 维修、检测设备的规格和数量应与维修车型、维修规模和维修工艺相适应。
6. 2. 2. 5　 经营者应按要求配备电动汽车维修绝缘工具。
6. 2. 2. 6　 经营者应有各工种、各类机电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并将安全操作规程明示在相应的工位或

设备处。
6. 2. 2. 7　 各类设备应标识清楚,特种设备应设立警示标志,重点设备应明示责任人。
6. 2. 2. 8　 计量器具、检测设备应按规定进行检定、校准,状态标识清晰。
6. 2. 2. 9　 特种设备的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
6. 2. 2. 10　 设备工具使用时间不应超过产品生产厂家规定的使用年限。

6. 3　 配件管理

6. 3. 1　 经营者应建立合格配件供应商评价制度和目录,并定期进行评价。
6. 3. 2　 经营者应建立采购配件登记制度,组织采购配件验收,查验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登记配件

名称、规格型号、购买日期及供应商信息。
6. 3. 3　 经营者应提供配件信息查询服务,供托修方查询。
6. 3. 4　 经营者应对原厂配件、同质配件和修复配件进行分类标识,明码标价,供托修方选择。
6. 3. 5　 经营者应按配件制造厂的规定对原厂配件、同质配件执行质量保证。 修复配件的质量保证期

按照经营者与托修方的约定执行。
6. 3. 6　 机动车维修配件应实行追溯制度,经营者应记录并保存配件采购、使用信息、产品合格证等相

关证明,并按规定留存配件来源凭证。
6. 3. 7　 经营者应按规定条件储存和分类保管配件,并建立详细的出入库明细账。
6. 3. 8　 经营者应保持维修所需配件的合理储备。
6. 3. 9　 托修方自带配件的使用由经营者和托修方协商确定。 使用前经营者应查验配件合格证明,提
出使用意见,由托修方确认签字,并妥善保管配件合格证明和签字记录。

6. 4　 现场管理

6. 4. 1　 经营者应制定现场管理规范,定期开展现场检查。
6. 4. 2　 经营者应对作业场所实行定置管理,工具、物料摆放整齐,标识清楚。

6

JT / T 816—2021



6. 4. 3　 维修作业场所应做到工作台、配件、工具清洁,工具、配件、废料油污不落地。

6. 5　 资料管理

6. 5. 1　 经营者应掌握并收集与维修服务相关的法规和标准,并及时更新。
6. 5. 2　 经营者应具备承修车型的维修手册等相关技术资料。 必要时,应制定车辆维修所需的各种工

艺指导文件。

6. 6　 信息化管理

6. 6. 1　 经营者应建立维修服务信息化管理系统,对托修方信息、维修流程、配件采购和使用、配件追

溯、维修费用结算、预约和回访等全过程进行管理。
6. 6. 2　 经营者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信息安全。
6. 6. 3　 经营者应配合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实现数据信息交互。

6. 7　 服务质量评价

6. 7. 1　 经营者应建立机动车维修服务评价体系,搜集、分析托修方对机动车维修服务的评价信息。
6. 7. 2　 经营者应定期开展客户满意度调查,对客户满意度、流失率、投诉率、投诉处理满意率,以及一

次维修合格率、返修率、按时交车率等机动车维修服务指标进行搜集和分析,并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7　 安全管理

7. 1　 经营者应建立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明确各岗位人员安全职责。
7. 2　 经营者应与从业人员签订安全责任书,明确安全责任。
7. 3　 经营者应确保生产设施设备、消防设施和器材齐全、完好、有效。 应按有关标准设置消防安全标

志和安全通道,确保通道畅通。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与使用应符合有关规定。
7. 4　 经营者应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
7. 5　 经营者应定期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落实整改措施。
7. 6　 经营者应制订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包括应急机构组成、责任人及分工、应急预案的启动与终止、应
急救援工作程序等,并对应急预案进行定期演练和修订。
7. 7　 经营者应建立事故(事件)调查与处置及报告制度,留存事故(事件)处理的相关记录。

8　 环保管理

8. 1　 机动车维修服务产生的水污染排放应符合 GB 26877 的要求。
8. 2　 机动车维修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应集中收集并导入治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
8. 3　 机动车维修服务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储存应符合 GB 18597 的要求。 制冷剂的储存和处理应符合

JT / T 774 的要求。
8. 4　 经营者应在维修作业区设立废油、废液、废电解液、报废零部件的集中收集点,并粘贴标志标贴;
应设立专门的报废电池储存场所,且其存储区域需设置隔离和控制设施。
8. 5　 经营者应对维修产生的危险废物建立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危险废物产生、转移情况。
8. 6　 经营者应委托具有相应合法资质的机构定期回收处置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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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车辆进厂交接单

车辆进厂交接单见表 A. 1。

表 A. 1　 车辆进厂交接单

车牌号码 车辆型号 车辆颜色

VIN 码 托修方联系方式 进厂日期

托修方财产确认

□随车工具　 　 　 　 □千斤顶　 　 　 　 □三角警示牌　 　 　 □备胎　 　 　 　 　 □钥匙( 把)
□儿童座椅　 　 　 　 □前牌照　 　 　 　 □后牌照　 　 　 　 　 □行驶证

□车内其他物品 (□托修方带走 □寄存)

车辆功能检查

(正常√异常 × )

□中控门锁　 　 　 　 □音响　 　 　 　 　 □刮水器　 　 　 　 　 □点烟器　 　 　 　 □安全带

□发动机舱盖开启　 □后备箱开启　 　 □储物箱开启　 　 　 □后视镜折叠　 　 □后视镜加热

□倒车影像　 　 　 　 □手机充电　 　 　 □全车升降器　 　 　 □座椅调节　 　 　 □座椅加热

液位

(正常√异常 × )
□机油　 　 　 　 　 　 □冷却液　 　 　 　 □制动液　 　 　 　 　 □洗涤液

□自动变速器油　 　 □动力转向液　 　 □动力电池冷却液(仅对新能源汽车)

仪表显示 □故障灯( ) 里程表 km

燃油表指示

(划线标出)
动力电池电量指示

(仅对新能源)

外观检查 托修方报修项目

内饰检查(划痕和异常填写在下方) 　 1. 变更上述项目是否需要经双方认可: □需要 □不需要

　 2. 进厂检查中发现的异常是否需要维修:□需要 □不需要

　 3. 维修过程中更换下来的旧件是否带走:□带走 □不带走

　 4. 预计工时费 元、诊断费 元,材料费 元。
　 5. 预计完工时间: 年 月 日。
　 6. 其他:如遇不可抗因素,按相关法规执行

业务接待员签字 　 上述各项登记无误,托修方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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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车辆验收交接单

车辆验收交接单见表 B. 1。

表 B. 1　 车辆验收交接单

车牌号码 车辆型号 车辆颜色

VIN 码 托修方联系方式 验收日期

托修方财产验收

(正常√异常 × )
□随车工具　 　 　 　 　 □千斤顶　 　 　 □三角警示牌　 　 □备胎　 　 　 　 　 □钥匙( 把)
□儿童座椅　 　 　 　 　 □前牌照　 　 　 □后牌照　 　 　 　 □寄存物品　 　 　 □行驶证

车辆功能验收

(正常√异常 × )

□中控门锁　 　 　 　 　 □音响　 　 　 　 □刮水器　 　 　 　 □点烟器　 　 　 　 □安全带

□发动机舱盖开启　 　 □后备箱开启　 □储物箱开启　 　 □后视镜折叠　 　 □后视镜加热

□倒车影像　 　 　 　 　 □手机充电　 　 □全车升降器　 　 □座椅调节　 　 　 □座椅加热

液位

(正常√异常 × )
□机油　 　 　 　 　 　 　 □冷却液　 　 　 □制动液　 　 　 　 □洗涤液

□自动变速器油　 　 　 □动力转向液　 □动力电池冷却液(仅对新能源汽车)

仪表显示 □故障灯( ) 里程表 km

燃油表指示

(划线标出)
动力电池电量指示

(仅对新能源)

车辆外观验收(只标出新异常) 车辆内饰验收(只标出新异常)

(内饰有无新划痕和异常,如有填写在下方)

维修项目 □完成　 　 　 □未完成 车身清洗 □已清洗　 　 □未清洗

剩余材料 □带走　 　 　 □不带走 更换下的配件 □带走　 　 　 □环保处理

与环保或安全

有关的配件处理
　 向托修方说明以下配件需要进行专业处理:

质量保证期 出厂注意事项

下次维护里程 km 预约联系方式

托修方签字 业务接待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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